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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請求貴院解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年度訴字第2157號判

決 、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笫929號判決，就聲請人全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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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廉保險事件所適用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6條第1項第8款 

及第70條前項規定違憲。

貳 、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暨所涉及之憲法條文 

一 、本案事實經過

緣聲請人於全民徤康保險特約期間，經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

察局偵辦醫療保險蚱欺案，發現聲請人前外科主泠醫師吳國 

精 （現已改名為吳源芳）疑有將他人癌症組織混入病患之正 

常病理切片组織中之情事，涉有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虚偽之證 

明 、報告或陳述向全民健康保險申報醫療費用之情事。經行 

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（下稱健保局）於 民 國 （下同） 

9 9 年 1 月 1 8 日至2 0 日訪查結果，認定吳國精確有於訴外 

人李美姬切片檢體中，加入他人之癌症組織碎片，致使檢查 

結果為乳房惡性腫瘤，據以為李美姬施行乳房切除手術等處 

置 ，並向健保局申報李美姬9 6年 9 月 至 1 0月間多筆醫療費 

用之違規情事，健保局乃依行為時全民健康保險法（下稱健 

保 法 ）第 7 2 條 、行為時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



管理辦法（下稱特管辦法）第 6 6條 第 1 項 第 8 款及笫70條 

本文規定，以原處分處上訴人停止特約外科（含門診及住院） 

醫療業務 2 個月處分，負有行為貴锋之吳國精鲁師於停止特 

約期間，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療保健服務不予支付【附件一】。 

聲請人不服，申請複核，經健保局以9 9年 9 月 2 0 日健隹醫 

參第~09昶0734 1 1 號 齒 汗 機 減 定 > t i#-

件二】 。聲請人不服，向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申請 

審 議 ，亦經該會以10 0年 4 月 7 日 （9 9 )權字第 22397號審 

定書審定申請審議駁回（下稱爭議審定 )’【附件三】 ，嗣於 

100年 5 月 4 曰向健保局聲請以扣減金額方式抵扣停約期間 r 

經同意核定金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4/001,281元 ，抵扣停 

約日期自 100年 7 月 1 日起至100年 8 月 3 1 日止，已繳清。 

聲 請 不 服 爭 議 審 定 ，提起訴願，亦遭決定取回【附件四】， 

遂提起行政訴訟，主張系爭特管辦法第柄條第1 項 第 8 款 

及 第 7 0條本文規定已逾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72條之立法意 

旨及規定範圍，顯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然經臺：lb高等行政 

法 院 1 0 0年度訴字第 21 5 7號 判 決 【附件五】.、最高行政法 

院 10 1年度判字第 92 9號判決[附件六】分別駁回聲請人之 

訴 及 上 訴 ，並辞定在案。依上開特管辦法第6 6條 第 1 項第 

8 款 所 為 之 「停止或終止特約」處 置 ，倘得以扣減金錢方式 

抵扣停約期間，則其處罰方式與目的核與罰鍰無異，自不應 

逾越母法即全民健康保險法就同此情形所為之處罰，否則即 

與法律保留原則及授權明確性原則相悖，且核算後扣抵停約 

期間之金錢亦明顯逾越比例原則，應屬違憲。此觀本件聲請 

人申請健保費用總額僅40, 7 2 9元 [附件七】 ，所受處分核 

算金額竟高達 14,001,281元 ，除已逾越本件行為時全民健 

康保險 法 第 7 2 條 「處以二倍罰鍰」之範圍外，核算金額對



照申請費用亦屬輕重失衡，有違比例原則。此 外 ，系爭特管 

辦 法 第 66條 第 1項第 8 款及第 70條均未明定處罰及於過失 

行 為 ，然原判決得援引行政罰法第7 條令聲讀人對於吳國精 

醫師之行為負責，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。為 此 ，爰依法提請 

貴院大法官解釋本件特管辦法第6 6條 第 1 項第 8 款及第70

二 、所 涉 憲 法 、法律及命令條文 •<
y •

(一 ） 憲法第 1 5條 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 

.障 。」

(二 ） 憲法第 2 3條 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 

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 

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

( 三 ） 本件行為時之健保法第5 5條 第 2 項 :i 「前項保險醫事服 

務機構之特約及管理辦法，由主管▲關定之 。」

(四 ） 本件行為時之健保法第7 2 條 ：「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 

乏證明、報 告 、陳述而領取保險給付或申報醫療費用者， 

按其領取之保險給付或醫療費用處以二倍罰鍰；其涉及刑 

貴 者 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因此領取之 

醫療費用，得在其申報應領費用内扣除。 j

(四 ） 本件行為時之特管辦法第6 6條 第 1 項 第 8 款 ：「保險醫 

事服務機構於特約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保險人應予停 

止特約一至三個月，或就其違反規定部分之診療科別或服 

務項目停史遽為一至三個月：…八 、其他以不正當行為或 

以虛偽之証明、報告或陳述，申報醫療費用。 j

( 五 ） 本件行為時之特管辦法第7 0條 前 段 ：「保險醫事服務機



構受停止或終止特約者，其負責醫事人員或負有行為責任 

之醫事人員，於停止特約期間或終止特约之日起一年内， 

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療保健服務，不予支付。」

(六 ） 9 9 年 9 月 l p 曰修正之特管辦绛第3 9條 ：「依前二條規 

定所為之停約或終止特約，有嚴重影響保險對象就醫權益 

之虞或為防止、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，爿良務機構得報經 

保險人同意，僅就矣違反規定之服務項目或科別分別停鈞

或终止特约一年，並得以保險人第一次處分函發文日期之
<. " *

該服溱機構前一年該服務項目或該科申報量及各該分區 

總額最近一年已確認之平均點值核算扣減金額，抵扣奋約 

或 終 止 約 期 間 。前項抵扣停约或終止特約期間之規定， 

於 本 辦 法 9 9年 9 月 1 5 日修正施行前，違反規定且来完成 

執 行 之案件，得 適 角 之 。 j

( 七 ） 行欢罰法第7 條 「違反行1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 

或過美者，不予處罰。法 人 、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 

人團體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， 

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、 

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、過失，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、 

過 失 。」

叁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

■ 、程序事項

(一 ）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 、同法第8條第 

1項 ：

查 ， 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：……二 、 

人 民 、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



侵 害 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 

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。」 、 「聲請 

解釋憲法，應以聲請書敘明左列事項向司法院為之：一 、 

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。二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 

及涉及之憲法絛文。三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 

對本棄所持之立場與■見解。四、册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r j  

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 、同法第8條 

第1項定有明文。是人民就法院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 

律或命令認有抵觸憲法之疑慮者，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 

貴院大法官解釋系爭條文是否違憲。

(二 ）聲請人認最高行政法院棒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全民健康保 

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66條第1項第8款規定 

業已侵害憲法第15條所保障人民之財產權、工作權，並有 

悖於憲法第2 3 # 之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，爰依上開規 

定聲請釋憲：

經查，聲請人就本件全民康保險事件經依法提起複核、

申請審議、訴願及行政訴訟後均遭驳回。惟經聲請人細 

繹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及全民健 

康 保 險 法 ，有關本件情形之相關規定後，認系爭特管辦 

法已逾越母法即全民健康保險法之授權，經核算以金錢 

扣抵停約之結果亦逾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72條罰鍰之數 

額 ，顯然悖於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及比例原則。對 此 ， 

聲請人自得依前揭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相關規定 

聲請釋憲，殆無疑義。

二 、實體事項

(一 ）有關聲請人主張系爭特管辦法第66條第1項第8款規定逾越



母法授權部分：

1.審查標準之決定一凡對人民權利之限制，其處罰之槐成要

件及法律效果均須明確，並由法律定之，倘以命令為之者，

應有法律之明忒梅 婼 ， m m

按 ，「對於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處以裁罰性之行 

政 處 分 ，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，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 

律 效 果 ，應由法律定之，以命令為之者，應有法律明確 

授 權 ，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。」， 

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九四號、第四〇二 號 、笫六 

一九號解釋參 照 。又 ，「人民自由及權利之限制，依憲 

法第2?條 規 定 ，應以法律定之。其得由法律授權以命令 

為補充規定者，則授權之目的、内容及範園應具體明確， 

始得據以發布命令」 、 「其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 

令為補充規定者，内容須符合立法意旨，且不得逾越母 

法規定之範圍。」 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玉七〇號 、第 

六一二號解釋參 照 。再 ， 「有關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應 

以法律定之且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，憲法第二十三條定 

有 明 文 。但法律之内容不能鉅細靡遺，立法機關自得授 

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。如法律之授權涉及限 

制人民自由權利者，其授權之目的、範圍及内容符合具 

體明確之條件時，亦為憲法之所許。…若法律僅概括授 

權行政機關訂定施行細則者，該管行政機關於符合立法 

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内，自亦得就執行法律有 

關之細節性、技術性之事項以施行細則定之，惟其内容 

不能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 

行政機關在施行細則之外，為執行法律依職權發布之命 

令 ，尤應遵守上述原則。本院釋字第二六八號、第二七



四 號 、第三一三號及第三六〇號解釋分別闡釋甚明。」、 

「對於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科處裁罰性之行政 

處 分 ，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，其處罰之構成要件A 法律 

效 果 ，應由法律定之。若法律就其構成要件，授權以命 

令為補充規定者，授權之内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，然後

利 之 意 旨 ，本院釋字第三一三號解釋可資參照。準 此 ， 

凡與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有關之事項，應以法律或法律授 

權命令加以規範，方與法律保留原則相符。故法律授權 

訂 定 命 令 者 ，如涉及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時，其授權之 

目的、範圍及内容須符合具體明確之要件；若法律僅為 

概 括 授 權 時 ，固應就該項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為 

判 斷 ，而非拘泥於特定法條之文字；惟依此種概括授椹 

所訂定之命令祇能就執行母法有關之細節性及技術性事 

項 加 以 規 定 ，尚不得超越法律授權之外，逕行訂定制裁 

性 之 條 款 ，此觀本院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甚為明顯」，昱 

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及第三九四號解釋理由 

晝 參 照 。

因 此 ，凡對人民權利之限制，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律 

效果均須明確，並由法律定之，倘以命令為之者，應有 

法律之明確授權，且不得逾越母法規定之範圍，迭經大 

法官會議解釋闡述在案。倘以法規命令增加裁罰性法律 

所未規定之處罰效果，復無法律明確之授權或逾越法律 

授 權 範 圍 者 ，即與前開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不符，牴觸 

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，彰彰明甚。

2.實體審查：

( 1 ) 本件行為時之健保法第7 2條 僅 規 定 「以不正當行為或



以虛偽之證明、報 告 、陳述而領取保險給付或申請醫療 

費用者，按其領取之保險給付或醫療費用處以二倍罰鍰； 

其涉及刑貴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

因此領取之醫療費用，得在其申報應領費用内扣除。」， 

明確規定構成要件為「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虚偽之證明、 

報 而領取■保險給付或申請醫療費用者i、法律 

效果則為「按其領取之保險給付或醫療費用處以二倍罰 

鍰 ；其涉及刑責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保險醫事服務 

機構因此領取之醫療費用，得在其申報應領費用内扣 

除 。」；

( 2 )  又 ，當時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1 條開宗明義規定：「本 

辦法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 5條 第 2 項規定訂定之。」； 

而健保法第5 5條 第 2 項則規定:「前項保險醫事服務機 

構之特约及管理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」，同法笫3 條 

則 規 定 ：「本保險之主管機關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。」， 

是特約及管理辦法乃基於健保法授權而來之法規命令， 

要 無 疑 義 ；

( 3 )  惟 ，系爭特約及管理辦法第6 6條 第 1 項 第 8 款及第 70 

條前段分別規定為：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特約期間有 

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保險人應予停止特約一至三個月，或 

就其違反規定部分之診療科目或服務項目停止特約一 

至三個月：…八 、其他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、 

報 告 、陳 述 ，申請醫療費用。」、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受 

停止或終止特約者，其負責醫事人員或負有行為責任之 

醫事人員，於停止特約期間或終止特約之曰起一年内， 

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療健保服務，不予支付」。

本件聲請人遭受健保局處以停止特約二個月之行政處



分 ，嗣聲請人為免影響保險對象之就醫權益，向健保申 

請以抵扣停約方式執行，經健保局同意後並經核定為

14, 001，2 8 1元 ，並執行完畢。

對照本件原判決及原處分所認定之「以不正當行為或以 

虛偽之證明、報 告 、陳述而領取保險給付或申請醫療費 

用丄部分，僅限於李美姬部分（病歷號瑪 0 0 0 0 ) ，此 

部分申請健保費用總额僅40, 7 2 9元 （詳附件七），依健 

保 法 第 7 2 條 規 定 ，縱聲請人有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虚偽

之證明、報 告 、陳述而領取保險給付或申請醫療費用

( 40, 729*2=81，458 元），

詎聲請人竟因此遭健保局依特約及管理辦法第6 6條第 

1 項 第 .8款及第 7 0條前段則規定核定執行 

圔 ，顯見系爭特約及鲁理辦法第6 6條 第 1 項 第 8 款及

第 70條前段規定所設之裁罰已逾越健保法第72條之規 

定 ，核與法律保留原則有違，明顯抵觸憲法第2 3條規 

定 0

( 4 )  關 此 ，聲請人固不否認系爭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法律位階 

係依健保法授權而來之法規命令，然聲請人主張原判決 

及相關行政處分所援用之特約及管理辦法，就健保法第 

5 5條 第 2 項之規定部分；就健保法第7 2條規定部分違 

反法律授權明確性及法律保留原則，並與前述司法院大 

法官會議解釋歷來之相關闡述相違。

( 5 )  小 結 ：縱系爭特管辦法係基於健保法第5 5條 第 2 項規 

定授權訂定，法律位階為法規命令，該特約及管理辦法 

亦僅限於得就執行母法即健保法有關之細節性及技術 

性事項加以規定，而不得超越法律授權之外，逕行訂定 

制裁性之條款。惟系爭特約及管理辦法第6 6條 第 1 項 

第 8 款 及 第 7 0條前段規定顯已逾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



7 2 條之立法意旨，恣意增加原健保法所無且未授權之 

制裁性條款，已有違法律保留原則，從而原判決及本件 

爭議之相關處分自應失所附麗，均屬違法而難以違持。

(二 ）有關聲請人主張系爭特管辦法第66條第1項第8款如俾99 

年9月15日修正之特管辦法第39條核算以金錢扣抵肴違比 

例 原 則 #分 ：

1.審查標準之決定一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 

難程度、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，並 

得考量受處哥者之資力；且裁罰所造成之損害應輕於達成 

目的所獲致之利益：

按 ，「裁處罰錢，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 

程 度 、，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，並 

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」、「依本法之規定減輕處罰時， 

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，亦不得 

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」、「其他種類之行政罰， 

其處罰定有期間者，準用前項之規定。」行政罰法第 18 

條 第 1 項 、第 3 項 前 段 、第 4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因 此 ， 

本件停止特約之裁處，依行政罰法第18條 第 4 項準用第 

3 項 、再準用第1 項之規定可知，停止特約之裁處，亦應 

審酌遠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應受贵難程度，非可任意 

裁 量 。再 按 「行 政 行 為 ，應依下列原則為之：一 、採取 

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。二 、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 

的之方法時，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。三 、採取 

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 

衡 。」行政程序法第7 條定有明文。最高行政法院9 4年 

度 判 字 第 1 1 2 4號判決意 旨 ：「比例原則，又稱過當禁止 

原 則 ，在 以 「法律保留」做為限制憲法上基本權利之準



則 者 ，一般皆以比例原則充當内在界限，憲法第2 3條即 

規 定 ，對於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，必 須 在 「必要範圍」 

内為之。行政程序法第 7 條 ，亦本上開原則，訂定行政 

行為應遵循比例原則」；又依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 0 年度 

訴 字 第 6 6 3 3號判決意 旨 ：「再按比例原則亦係憲法位階 

冬 法 律 原 别 ，以 「法 律 择 留 i 作為限制憲法上基本權利 

之準則者」（參照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），一般皆以比例 

原則充當内在界限。比例原則又有廣狭兩義之分，廣義 

之 th例原則包括適當性、必要性及衡量性三原則，而衡 

量性原則又稱狹義之比例原則。適當性指行為應適合於 

目的之達成；必要性則謂行為不超越實現目的之必要程 

度 ，亦即達成目的須採影響最輕微之手段；至衡量性原 

則乃指手段應按目的加以衡判，質 言 之 ，任何干涉措施 

所造成之損害應輕於達成目的所獲致之利益，始具有合 

法 性 。故 論 者 有 主 張 比 例 原 則 應 改 稱 禁 止 過 度 原 則  

者 。」。

此 外 ，依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 1 1 號蘇俊雄大法官所提 

之部分不同意見書指出 :「面對大量的裁量案件，行政機 

關有時會制訂裁量基準，列明典型的狀況與相應的效果， 

以使實際決定機關有所依循，因而得提高行政效率並減 

少相同情節事件卻有不同效果的規範不穩定與不公平情

形 。…但 是 ，這種裁量行使的一般性規則，仍然是依抽
!

象 性 之 『典型案件』為適用對象，而無法及於所有的現 

實 樣 態 ；也 因 此 ，為符合授權法律規定之應依個案決定 

的裁量要求，這種裁量基準不應被理解為得作為『唯一』 

或 『絕 對 』的判斷依據，而必須留給實際決定機關在面 

對 『非典型』案 件 時 ，得有衡量原先裁量基準未納入考 

量但與立法目的及個案正義實現有關的情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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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實體審查：

查 ，本件爭議之特管辦法第6 6條 第 1 項 第 8 款規定除有 

逾越母法授權而有違憲之虞外，本件聲請人未有何故意 

及任何積極行為為「不正當行為或以虚偽之證明、報告 

或陳述，申報醫療費用」，反而係遭吳國精蓄意矇騙之受 

害者原■判決無赤徐以泰爭爭議處分乃 -停 "止特約士 

個月介於法定裁量權限之1 至 3 個 月 中 間 ，而肯定系爭 

處分合於比例原則，而未依前述標準就具體個案之違規 

情 節 、所 生 影 響 、所得利益及受處罰者的資力等因素一

一勾稽論斷，況本件聲請人申請健保費用總額僅

画 ，所受處分核算金額竟高達 i i mm ，聲請人僅

為地區性之醫院，受此處分將面臨經營存續之重大考驗

與 困 境 。因此該處罰就遏止及制裁「不正當行為或以虛

偽 之 證 明 、報告或陳述，申報醫療費用」 而 言 ，縱適合 

於目的之達成，而具適當性；然已超越實現目的之必要

程 度 ，並非達成目的須採影響最輕微之手段，實難通過

必要性之檢驗；甚 且 ，依衡量性原則檢視，依處罰手段 

與目的衡判可知，此依處罰所造成聲請人之損害並遠大

於達成目的所獲致之利益，當不具合法性，已違禁止過

度 原 則 。

3.小 結 ：g 比例原則之適當性、必要性及禁止過度侵害之 

三子原則一一檢視，本件系爭特管辦法第66條 第 1 項第 

8 款 如 依 9 9年 9 月 1 5 日修正之特管辦法第39條核算以 

金錢扣抵之處罰結果違反個案正義實現，並有違比例原 

則 甚 明 。

( 三 ）有關聲請人主張系爭特管辦法第6 6條第1項第8款及第7 0 

條均未明定處罰及於過失行為，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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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審查標準之決定一法人責任之認定上，亦應要求以故意或 

過失為處罰要件，則受規範人如為法人，其本身無故意或 

過 失 ，卻須為職員、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、過失行為 

受處分之情形，有無預見可能性？

按 ，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不 

一 舍 十 央  

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，其代表人、 

管理人、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、受僱人或 

從業人員之故意、適失，推定為該等组織之故意、過失。」， 

行政罰法第7 條定有明文。又 ，該法條之立法目的明示： 

「■-、瑰代國家基於『有責任始有處罰 j l之 原 則 ，對於違 

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，應以衧為人主觀上有可非難性及 

可歸責性為前提，如行為人主觀上並非出於故意或過失情 

形 ，應無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，故第一項明定不予處罰。 

二 、現行法律規定或實務上常有以法人、設有代表人或管 

理人之非法人團體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作為處罰 

對 象 者 ，為明其故意、過失責任，爰於第二項規定以其代 

表 人 、管理人、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、受 

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、過 失 ，推定該等組織之故意、過 

失 。三 、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對於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

欲加以處罰時，應由國家負證明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之舉 

證 責 任 ，方為保障人權之進步立法。四 、參考刑法第十二 

條 、德國違反秩序罰法第十條、第三十條。」 。足認法人 

雖得與自然人同視而為行政秩序罰之對象，然在法人貴任 

之 認 定 上 ，亦應要求以故意或過失為處罰要件，合先指 

明 。

承 上 ，上開法條既係參考德國立法例而訂定，而德國違反 

秩序法第10條規定:「違反秩序之處罰，以故意行為為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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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法律有明文規定過失行為以罰鍰制裁者除外。」，而第 

3 0條則規定：「以下列人之身分為犯罪行為或違反秩序行 

為 ，致法人或人合團體違背義務，或法人或人合囷體獲有 

利益或應會獲利者，得對該法人或人合團體科處罰鍰“<2) 

罰鍰金額如下： 1.所為係故意之犯罪行為情形，最高為 

一百萬尊 元 。2.所為係埤失之犯罪行為情形，最高為五十 

萬 歐 元 。」之 明 文 【附件八】，均有參考價值。依該等規 

定可知，法人固得以作為行政罰之對象，惟仍須有故意或 

過失存在為前提，且處罰以故意行為為限，如欲處罰過失 

行 為 者 ，則限於有法律明文規定者，且處罰之效果亦區分 

故意及過失有輕重之別；另如欲以他人（自然人）之行為 

處 罰 法人時，則應限該法人因而獲取或將獲取利益者為 

限 。

除行政罰法第7條立法理由明示係參考德國立法例制訂，

而德國法明文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， 

且區分故意或過失行為其處罰效果亦有輕重之別外，我國 

行政罰法第15條及第 2 2條則分別規定「…該行為人如有 

故意或重大過失時，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，應並 

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。… 」、「不屬於受處罰者所有之物， 

因所有人之故意或重大適失，致使該物成為違反行政法上 

義務行為之工具者，仍得裁處沒入」等 語 ，足見我國行政 

罰亦須區分行為人之責任係故意或過失而有不同。

2.實體審查：

查 ，本件吳國精縱有刑事判決所認定之犯罪行為，亦係 

基於其自身利益所為，並非為聲請人牟取不法利益，聲 

請人除全然不知情外（實際上醫院對醫師個人有心之犯 

罪行為難以事前得知），聲請人更深受其害，面臨病患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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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疑及後續保險公司之追償，不但無獲取或將獲取任何 

利 益 外 ，反係受害者無疑。

再 者 ，依 行 政 罰 法 第 7 條立法理由四引用之德國立法例 

規 定 ，如 欲 以 他 人 （自然人）之行為處罰法人時，則應 

限該法人因而獲取或將獲取利益者為限。據 此 ，法人違 

反行政法上.義務，其代表人、管 理 人 、其他有代表根之 

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、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、過 失 ， 

固可推定為該法人之故意、過 失 。然法人與其構成員終 

究不是同一人，若其構成員於觸犯刑法或違反秩序之行 

為 時 ，甚至是以法人為侵害之對象，此際應不能採取如 

此 嚴 格 、絕對的獨立效果之看法，仍應街董此時法人是 

否同時也為受害人？客觀上是否已盡監督貴任？實際上 

是否享有不法利益？等種稂因素而有所修正。

況 ，聲請人實已善盡選任監督義務，縱醫療法第18條及 

第 5 7條 規 定 「醫療機構應置負責醫師一人，對其機構醫 

療 業 務 ，負督導責任。私立醫療機構，並以其申請人為 

負責醫師。」、「醫療機構應督導所屬醫事人員，依各該 

醫事專門職業法規規定，執行業務。」，然亦應僅限於督 

導責任，而非無限上綱。關 此 ，最高法院8 7年台上字第 

7 9 1 號民事判決意旨 :「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但書 

規 定 ，僱用人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是否已盡 

相 當 之 注 意 ，其所應注意之範圍，關於選任方面，著重 

於受僱人之技術是否純熟，性格是否謹慎精細；而關於 

監 督 方 面 ，則在於受僱人職務之執行，是否已提示其應 

注 意 事 項 ，有無派員督導等。自不得以受僱人偶一過失 

行 為 ，即謂僱用人選任及監督未盡相當之注意。」等 語 ， 

可 供 參 照 。再對照我國對於醫師證照之取得設有國家考 

試之門檻，於取得證照而具有醫師身分者尚須受醫師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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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師懲戒辦法及相關倫理規範之拘束，醫師係具有高度 

專業性之專門職業人員，醫院對醫師之監督責任自不應 

高於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所示之標準，乃屬當然。且 ， 

聲請人既已就一般切片手術採集組織標本之處理打包作 

業 ，均訂有相當明確且嚴謹之作業流程規範，並要求院 

内所有醫師及護理人員均應遵循，自已善盡上開醫療鱼 

所規定之督導責任。況 ，吳國精為通過國家考試並領有 

醫師證書及外科專科醫師證書等之合格醫師，其本身即 

應受醫.師法、醫師懲戒辦法及相關倫理規範之拘束，醫 

院對醫師之督導義務，亦應僅限於設置一定之作業流程 

及相關配套措施供醫師據以遵循或使用，就本件爭議所 

及之吳國精醫師個人有心之不法行為，實際上聲請人實 

無從預防及避免，蓋因每家醫療機構之人力有限，且善 

意信賴所屬醫療人員均應本其專業及良知進行相關醫療 

行 為 ，實際上亦無法在每位醫師進行手術時均另行安排 

其他人員予以監督（此舉不但浪費醫療人力資源，更將破 

壞醫院與醫師間之信賴關係，國内絕無任何一家醫療機 

構採行此種監督作法）。因 此 ，針對吳國精如此縝密周詳 

之 犯 罪 計 劃 ，聲請人實已善盡監督義務，尚難以吳國精 

個人之不法行為，據以推定聲請人有故意或過失，更無 

法據以認定聲請人有以不正當行為申報醫療費用之違規 

情 事 。

甚 且 ，聲請人對於自身已盡選任監督義務後，竟須為他 

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負推定過失責任，實無法理解及無 

可預見性存在，核與法律明確性原則有違。

肆 、結 論 .

聲請人主張本件特管辦法第66條第 1項第8款規定違反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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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權明確性，並逾越母法授權範圍，經以金錢核定扣抵停止 

特約之 處 罰 結 果 ，亦違反比例原則。此 外 ，特管辦法第66 

條第1項第8款規定未明定處罰及於過失行為，然聲請人實難 

以預見依行政罰法第7條規定必須對於他人之故意或過失行 

為 負 貴 ，亦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。

謹 狀  

司 法 院 公 鑒

附 件 一 ：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99年7月四日健保醫字第 

090073103號 函 。

附 件 二 ：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99年9月2Q曰健保醫字第 

0990073411 號 函 。

附 件 三 ：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100年4月7 日 （9 9 )權字 

第22397號審定書。

附件四：行政院衛生署100年11月4 日衛署字第1000076761號訴願

決 定 書 。

附 件 五 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2157號判決。

附 件 六 ：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929號判決。

附件七：本件李美姬部分請領健保費用明細表。

附件八：德國違反秩序法，法條中文翻譯（資料來源：司法院網

站 ） 。

中 華 民 國  1 0 2  年 1 月 1 8  日

17


